
 

「嘉義市阿里山林業村新建營運移轉案」 

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 年 8 月 27 日 上午 10 時 

貳、地點：嘉義市製材所手編教室 

參、主辦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 

肆、主持人：周副處長恆凱 

伍、與 會 人員：(詳簽到表) 

陸、主席致詞： 

本處辦理「嘉義市阿里山林業村新建營運移轉案」，於 107 年辦理 3 次招商未果後，

因阿里山林業暨鐵道重要文化景觀於 108 年 7 月被文化部列為全國第一個國家級「重要

文化景觀」，以及林務局上位計畫「阿里山林業與鐵道文化歷史軸帶策略規劃計畫」通盤

檢討案之研擬，爰重新辦理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並依招商過程中潛在投資者意見，

優化調整促參範圍，以利重新辦理招商。 

依據促參法第 6 條之 1 規定，可行性評估階段，應邀集該公共建設所在地之專家學

者、地方居民與民間團體舉行公聽會，參酌公聽會提出之建議或反對意見等方面，審慎

評估民間投資可行性，撰擬可行性評估報告，故召開此次會議。 

柒、規劃單位簡報：(略) 

捌、與會人員意見及回應說明(依發言順序)： 

 

與會人員意見 回應說明 

王美惠立委服務處徐文志主任  

一、 玉山一、二村住戶住戶搬遷的問題，希望

行政院跟林鐵處共同協助處理 

感謝指導，有關玉山一二村的問題，有賴

王委員協助與居民協調處理方得以順利進

行。但由於後續仍需與民眾溝通，以逐步

解決搬遷及補償問題，因此本次招商案先

行排除玉山一二村於促參範圍內，留待與

完成修復後之歷史建物群另立新案招商，

未來將與嘉義市博物館作整合規劃，成為

林業博物館群之一部份。 

二、 BOT 分區分成兩塊，未來是會有不同廠商

還是同一個廠商，假設未來是分開兩邊的

話，綠地如何處理共同維護 

感謝指導，本次促參案將只甄選由一家民

間機構負責新建及營運，應無交由不同廠

商分開經營之問題。綠地的區域是基於綠

地最大化，為嘉義市區保留作為都市之肺，

而綠地的維護管理亦由該民間機構負責。 



 

與會人員意見 回應說明 

三、 未來建築風貌配合周邊地區建築群，是否

可以引進木材產業，凸顯嘉義特色 

感謝指導，未來招商作業會將如何突顯木

材產業特色納入考量。由於本案為促參案

件，須經由甄審委員會評選出最優申請人

承接新建與營運，本處於成立甄審委員會

後，會將此議題提交委員會進行討論。 

四、 是否有高度的限制，容積率是否包含綠地 感謝指導，依據「變更嘉義市都市計畫(林

業文化產業專用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對於本次促參範圍內之建物高度並無

限制，然而為避免與鄰接景觀產生突兀感，

規劃時係將林業國際交流中心設定為 7 層

與 4 層之集合建物，林業國際交流中心則

為 1層樓之建物。 

有關森林之歌及綠地之建蔽率為 40%，容

積率為 200%。 

五、 廠商是否有退場機制 感謝指導，於促參法第 52 條及 53 條，均

明訂有退場機制中之介入權、強制接管權，

當民間機構於無法順利執行投資計畫，即

有民間機構在契約時間屆滿前退場之必

要。依促參法第 52 條規定，民間機構於興

建或營運期間，如有施工進度嚴重落後、

工程品質重大違失、經營不善或其他重大

情事發生，主管機關得要求民間機構定期

改善，倘民間機構屆期不改善或改善無效

者，主管機關得終止其興建、營運一部或

全部。且若民間機構於中止後，持續相當

期間仍未改善者，主辦機關得終止投資契

約。惟於投資契約終止前，若繼續維持公

共建設之營運、使公共服務之目的不致落

空，待上開狀況解除後回歸民間機構繼續

興建或營運，促參法第 52 條第 1項第 2款

但書、第 53 條第 2項後段使「融資機構、

保證人等契約外第三人享有介入權」、「主

辦機關享有強制接管權」。本案招商文件將

依前述精神，將退場機制明訂於投資契約

中。 



 

與會人員意見 回應說明 

六、 期待能夠幫忙解決檜意森活村停車問題 感謝指導，按「停車場法」及本案交通影

響評估結果，預計規劃設置小客車停車位

740 席及機車 400 席，應可紓解停車問題。 

鄭光宏議員  

一、 能夠釋出多少停車位 感謝指導，本案規劃小客車停車位為 740

席，已高於法定應附設之小客車停車位數

479 席。 

二、 未來綠地的規劃 感謝指導，綠地上可以規劃為假日市集、

設置簡易設施，供舉辦文化活動使用，若

後續民眾辦理活動有使用之需求，亦可租

借使用。未來招商時會要求民間機構發揮

創意提出活化運用方案。 

三、 希望能夠配合周邊整體共同發展 感謝指導，目前已啟動林業博物館群的規

劃案，用既有的場域營造出博物館的氛圍

意象，林業博物館群包含車庫園區、北門

驛、檜意森活村，以全區做規劃，準備啟

動整體景觀計畫，範圍是林鐵處到北門車

站也包含林業村、製材所、車庫園區及檜

意森活村，希望營造整體景觀。 

四、 希望圍籬能夠退縮，釋出空間。 感謝指導。目前由於基地內尚有多處未整

理完畢，恐有安全疑慮，故仍以圍籬隔離，

仍待預算編列後，逐步執行清理作業，則

將撒除圍籬，開放部份區域。 

蔡文旭議員  

一、 招商多久了困難在哪誘因是什麼 感謝指導，當初於 107 年辦理 3 次招商沒

有民間投資者來參與投標，經內部檢討分

析有幾個原因，第一，嘉義市製材所中有

許多歷史建築有待修復，由於歷史建物的

活化再利用需按照文資法規定辦理，程序

上比較繁瑣，興建時程無法掌控，使民間

投資者望而卻步。第二，玉山一二村的住

戶問題，沒有完全處理完，另有兩處廟宇

位於促參範圍內，顧慮民眾對廟宇搬移會

導致陳抗事件。諸如此類問題，都會影響

到廠商的意願。 



 

與會人員意見 回應說明 

故此次重新辦理可行性評估作業，即將前

述區域劃出本案促參範圍之外，單純化本

次招商範圍，除東北區之果菜魚市場建物

區域及西南區之空地作為 BOT 新建區外，

森林之歌及綠地均予保留原有風貌，也希

望藉由此優化招商條件後，能提高廠商意

願。其次，近來嘉義市受惠於國旅大爆發，

來本市遊憩人數亦大幅增加，均有益於招

商之順利推動。 

二、 玉山一二村的搬遷狀況 感謝指導，目前仍有 11 戶尚未搬遷。 

三、 博物館群要重視廣場跟人行空間 感謝指導。本次招商保留大量綠地及森林

之歌，即為提供給到訪遊客廣闊的草地及

安全的人行空間，未來博物館群的規劃亦

將秉持相同的原則設計。 

四、 BOT 案民間投資者會有他們自己的考量 感謝指導，目前可行性評估只是一個預先

的構想，未來廠商只要符合契約的要求去

做規劃，通過相關之都市計畫審議作業，

即得以進行後續的興建工作。 

五、 現況環境如何改善，希望能夠改善環境綠

美化。 

感謝指導，待博物館群的規劃案提送上級

機關審議後，爭取到經費編列通過後，將

得以動用預算來整理玉山一二村及周遭環

境的問題。 

林森里里長 王廣禮  

麗星飯店現在官司情形如何。 感謝指導，該案前經最高行政法院發回高

等行政法院更審中。 

中庄里里長 黃純美  

希望能夠重視玉山一二村環境髒亂的問題 感謝指導，如前所述，等待博物館群的規

劃完成，本處有爭取到經費來進行整理，

就會立即發包整頓玉山一二村及周遭環境

的問題。 

 

玖、主席總結： 

目前本案正進行可行性評估作業中，此次舉辦公聽會目的，主要是瞭解與蒐集在地

居民、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及有關機關之寶貴意見，納入可行性評估參採，意見如未便

採納，亦將於可行性評估報告中具體說明不採理由，後續各位若仍有相關之意見，可再



 

與本處承辦單位聯繫，謝謝各位今日撥冗參加。 

拾、散會：上午 11 時 55 分 


